
 

 

证券代码：000677          股票简称：恒天海龙        公告编号：2014-071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有股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12 月 29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恒天集团”）通知，恒天集团与潍坊市投资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签订了《股

份划转协议》，即拟将潍坊市投资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3,087.1306 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3.57%）全部无偿划转至恒天集团（以下简称“本次划转”）。 

本次划转前，恒天集团持有恒天海龙 25,717.89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29.77%；

潍坊市投资公司持有恒天海龙 3,087.1306 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3.57%。本次划

转完成后，潍坊市投资公司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恒天集团将持有本公司

28,805.0206 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上升为 33.34%。 

本次划转完成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本公司与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本次划转事宜尚需取得相关主管部门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恒天

集团还将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递交《收购报告书》及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申

请材料。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划转事宜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国务院国资委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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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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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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